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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质净化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

334,981,127

58.1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建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启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变更调整项目长期借款还款计划提供子

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026,102

比例（%）

99.7149

反对

票数

826,633

比例（%）

0.2467

弃权

票数

128,392

比例（%）

0.03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变更
调整项目长期借款还款计划提供子公司
股权质押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39,291

比例（%）

68.1054

反对

票数

826,633

比例（%）

27.6067

弃权

票数

128,392

比例（%）

4.28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庄丽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4-053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13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

52

32,781,113

32,781,113

38.8021

38.80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沈晓枫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执业律师苏苗声、占菲菲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770,464

比例（%）

99.9675

反对

票数

3,9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6,749

比例（%）

0.020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137,034

比例（%）

99.8835

反对

票数

3,900

比例（%）

0.0426

弃权

票数

6,749

比例（%）

0.07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苏苗声、占菲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4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2024-055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年 11月 13日、11月 14
日、11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2024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838.04万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25.32万元，业绩持续亏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生产经营风险。

● 公司董事长崔志强、董事杨晓宏、董事张在忠、董事巩超、总经理黄帅、副总经理兼财

务负责人赵颖娴相继辞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人员变动风险。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辞职

人员均不存在未履行义务、承诺，亦不存在未告知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风险事项。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不存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日常

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书面发函查证，确认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均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期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最新市净率为18.88，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4年11月

15日，股票交易换手率高达16.47%。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二）业绩亏损风险

2024年10月26日，公司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838.04万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25.32万元，业绩持

续亏损；截至2024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05亿元，净资产较低。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生产经营风险。

（三）董事、高管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长崔志强、董事杨晓宏、董事张在忠、董事巩超、总经理黄帅、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赵颖娴相继辞职，其中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不足所定人数的2/3。鉴于有

关董事、高管人员变动对公司影响重大，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华鹏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管辞职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3625号），对公司

及相关方提出相应的监管要求。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辞职人员均不存在未履行义务、承

诺，亦不存在未告知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四）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2024-054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并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业务

发展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帅变更为刘东广。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

登记手续，取得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913710007060840744
名称：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东广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玖佰玖拾肆万捌仟零柒拾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9日

住所：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经营范围：日用玻璃制品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权批准证书核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开展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公司四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

921,054,127

83.03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由全体现场出席董

事共同推举执行董事郑建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8人，委托出席1人。董事长韩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会议，委托执行董事郑建军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晓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76,986

比例（%）

99.7201

反对

票数

2,551,441

比例（%）

0.2770

弃权

票数

25,700

比例（%）

0.0029

2.01、议案名称：一、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7,366

比例（%）

99.7191

反对

票数

2,559,161

比例（%）

0.2778

弃权

票数

27,600

比例（%）

0.0031

2.02、议案名称：二、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7,366

比例（%）

99.7191

反对

票数

2,558,661

比例（%）

0.2777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0032

2.03、议案名称：三、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7,966

比例（%）

99.7192

反对

票数

2,559,161

比例（%）

0.2778

弃权

票数

27,000

比例（%）

0.0030

2.04、议案名称：四、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9,086

比例（%）

99.7193

反对

票数

2,553,841

比例（%）

0.2772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035

2.05、议案名称：五、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0,877

比例（%）

99.7184

反对

票数

2,561,55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35

2.06、议案名称：六、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7,966

比例（%）

99.7192

反对

票数

2,554,461

比例（%）

0.2773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35

2.07、议案名称：七、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75,226

比例（%）

99.7200

反对

票数

2,547,201

比例（%）

0.2765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35

2.08、议案名称：八、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77,406

比例（%）

99.7202

反对

票数

2,545,021

比例（%）

0.2763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35

2.09、议案名称：九、修订《关于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464,466

比例（%）

99.7188

反对

票数

2,557,961

比例（%）

0.2777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35

2.10、议案名称：十、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0,874,855

比例（%）

99.9805

反对

票数

146,532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32,740

比例（%）

0.0036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已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逄杨、王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5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染

化”）、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鸿盛”）、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安诺”）、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捷盛”）和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金冠”）。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浙江染化提供最高额保
证，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其中在建设银行最高额保证人民币4亿
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在兴业银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为浙江鸿盛提供最高额
保证，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其中在建设银行最高额保证人民币4
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在兴业银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为浙江安诺提供最高
额保证，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8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其中在建设银行最高额保证人民
币2.08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在兴业银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为浙江捷盛提
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其中在建设银行最高额保证
人民币1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在兴业银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为绍兴金冠
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截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实际为浙
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26.69亿元，实际为浙江鸿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21.66
亿元，实际为浙江安诺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4.57亿元，实际为浙江捷盛提供担保金额共
计人民币4.44亿元，实际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7.33亿元，上述担保均在股东
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 上述担保均无反担保。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担保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为浙江捷盛，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署四份《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
限额为人民币4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安诺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
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8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捷盛融资授信事宜提
供保证，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

2024年11月14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
五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
为人民币3亿元；就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2亿元；就全资子公司浙江安诺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
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捷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就全资子
公司绍兴金冠融资授信事宜提供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

截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实际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26.69亿元，实际
为浙江鸿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21.66亿元，实际为浙江安诺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4.57亿元，实际为浙江捷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4.44亿元，实际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金
额共计人民币7.33亿元，上述担保均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8日、2024年 5月 10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高怀庆
注册资本：354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浙江染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贷款余额

流动负债

归母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3年末（经审计）

1,105,995.40

799,887.04

287,890.00

645,576.26

287,698.56

2023年全年（经审计）

406,243.03

7,350.05

2024年9月末（未经审计）

777,741.90

535,100.36

187,100.00

476,920.16

242,641.54

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

210,461.10

-2,396.20

（二）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法定代表人：刘玉枫
注册资本：8420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浙江鸿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2023年末（经审计）

1,956,035.97

2024年9月末（未经审计）

1,987,717.95

负债总额

其中：贷款余额

流动负债

归母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905,709.47

210,600.00

790,815.57

1,050,326.50

2023年全年（经审计）

289,288.87

97,806.07

871,497.34

192,900.00

860,214.88

1,116,220.61

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

229,330.86

66,020.49

（三）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15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枫
注册资本：339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浙江安诺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贷款余额

流动负债

归母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3年末（经审计）

377,936.86

189,011.60

72,800.00

143,973.22

188,925.27

2023年全年（经审计）

146,933.39

12,930.43

2024年9月末（未经审计）

383,890.74

188,221.59

59,900.00

166,250.22

195,669.15

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

115,451.43

6,743.13

（四）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15号
法定代表人：何豪华
注册资本：4,721.213961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染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
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浙江捷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贷款余额

流动负债

归母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3年末（经审计）

322,708.19

264,379.29

1,953.88

264,379.29

58,328.90

2023年全年（经审计）

63,945.57

1,696.46

2024年9月末（未经审计）

287,853.43

229,890.65

9,240.00

225,990.65

57,962.78

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

52,617.88

-366.12

（五）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何苏娥
注册资本：23,916.8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染
料制造；染料销售；肥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绍兴金冠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贷款余额

流动负债

归母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3年末（经审计）

322,313.43

253,076.79

40,050.00

220,683.29

67,736.54

2023年全年（经审计）

181,914.96

2,152.31

2024年9月末（未经审计）

460,240.70

254,616.55

35,740.00

250,138.55

202,479.72

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

144,899.22

293.14

注：上述被担保人,若存在下属子公司的,则其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的数据。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染化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合同：鉴于建设银行为浙江染化（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

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及贸易融资业务五项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
人在2024年11月14日至2026年11月13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
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
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3、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应向建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建设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二）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合同：鉴于建设银行为浙江鸿盛（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

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及贸易融资业务五项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
人在2024年11月14日至2026年11月13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
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
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3、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应向建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建设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三）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关于浙江安诺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合同：鉴于建设银行为浙江安诺（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

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及贸易融资业务五项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
人在2024年11月14日至2026年11月13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
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
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3、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2.08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建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
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建设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四）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捷盛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合同：鉴于建设银行为浙江捷盛（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

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及贸易融资业务五项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
人在2024年11月14日至2026年11月13日期间（下称“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
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
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3、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应向建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建设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五）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染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债务人：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3、主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

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叁亿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1日止。
8、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债务人：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3、主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

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贰亿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1日止。
8、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浙江安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债务人：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
3、主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

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1日止。
8、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捷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债务人：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主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

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1日止。
8、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九）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关于绍兴金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债务人：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3、主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

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4、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1日止。
8、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目前上述子公

司经营正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
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
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117.39亿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5.63%。公司未对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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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